《泰州市社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352”工程实施导则（征求意见稿）》《泰州市社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352”工程实施导则（公开征求意见稿）》解读

为深入推进“生命至上，隐患必除”和消防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夯实消防工作基础，加强行业领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切实提升社会单位本质消防安全水平，市消防救援支队起草了《泰州市社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352”工程实施导则》（以下简称《导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起草的背景
推进社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重要论述的具体要求，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具体措施，也是执行消防法律法规、推动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高单位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根据省、市政府工作安排，2023年8月28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印发了《重点行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泰消委﹝2023﹞5号），在全市范围内部署为期三年的重点行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为固化我市在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江苏省消防条例》和《泰州市消防条例》，结合地方标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范》（DB32/T 4444-2023）有关要求，形成了《导则》。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导则》主要包括总则、责任机制、管理团队、制度规程、教育培训、设施维保、巡查检查、隐患整改、应急救援以及信息化系统、消防档案等内容。
（一）“352”工程内涵。“3”指责任机制、管理团队、制度规程等三个方面管理体系；“5”指教育培训、设施维保、巡查检查、隐患整改、应急救援等五个方面工作措施；“2” 指信息化系统、消防档案两个方面载体。
（二）明确适用范围。适用于泰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社会单位）及其所在场所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物业服务企业参照落实。
（三）建设管理体系。按照责任机制“全员化”、管理团队“实体化”、制度规程“手册化”要求，明确单位内各岗位人员的消防安全职责，推行“三级”网格化管理和“三色”分类标识，编制“1+3+N”参阅学习资料。
（四）落实工作措施。建立分层分类分岗位培训、周检查、月维保、年检测、“1+3”全天候巡查检查以及“问题隐患清零” 等工作机制，分级分类编制预案，组建3支应急处置力量，加强联动协作，确保管理体系相关内容落实落地。
（五）抓好载体运用。运用社会单位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安装传输装置，借助大数据物联技术实现全要素安全监测，推进数字档案建设，明确专人负责档案更新与维护。
三、文件出台的意义
为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提供统一标准和操作依据，明确各级岗位责任、工作流程和管理要求，解决管理无序、责任不清的问题，推动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全员化、实体化、手册化。通过完善责任体系、强化设施维保、加强教育培训、规范隐患整改等措施，全面提升社会单位火灾预防、应急处置和自防自救能力，有效降低火灾事故发生概率和损失。同时，便于行业部门指导行业系统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推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形成全员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为泰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的消防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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